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12月 9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社會科學院一館五樓 511 室 
主    席：王院長安祥 
出席人員：(依系所順序排列)                            紀錄：花藝菁 

鄭讚源主任、陳芳珮教授、王舒芸副教授(請假)、姜定宇副院長 
李季湜教授、林淑慧主任(請假)、藍科正副教授、劉黃麗娟副教授(請
假)、李翠萍副院長、陳光輝教授、唐士哲主任、管中祥教授、 
蔡崇隆副教授、趙文志所長、楊志和助理教授 

 
壹、 主席報告：略。 

頒贈 108 學年度社科院「教師優良教學獎」獎狀 

社福系施堯啟助理教授 

心理系蘇雅蕙副教授 

傳播系羅世宏教授(因老師行程安排，己於 11月 10日頒發) 

政治系郭祐輑助理教授 

戰略所蔡育岱教授 
 
貳、 紀錄確認：院 108學年度第 3次院務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參、 院級中心工作成果報告(上次未報告,補提經費狀況及未來發展計畫報告)： 

一、 公共政策及管理研究中心 
二、 國家安全研究中心(己於 10 月 14 日再提醒) (未繳交) 
決定：國家安全研究中心於本會第一次會議及第二次會議皆未提送成果報

告，無從了解該中心目前運作事宜，後續處理機制，請戰略所予以瞭

解及協助報告提交事宜。 
本院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與管理要點第七條條文：「各研究中心若無存續必要、未

能在三至六年內發揮功能或近三年執行計畫總金額未達新台幣 50萬元以

上者，經系（所）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提送研究發展處研究中心

審議小組會議備查後予以裁撤。」。 
 

肆、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案    由：本院 109學年第 1學期副院長、系所主管異動情形，提請報告。 

說    明： 
一、 本院原副院長呂建德教授，因申請借調至考試院擔任所屬部會政



務職案，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三條條文規定，為持續協助院長推

動院務暨整合跨領域研究需要，王安祥院長推薦本院心理學系姜

定宇教授兼任之，並於 109 年 9 月 25 日簽奉校長同意聘任。 
二、 社福系主任出缺期間(109 年 9 月 25 日起至 110 年 1 月 31 日止)，

由鄭讚源副教授代理綜理系務，於 109 年 9 月 24 日簽奉校長同

意；院辦公室同時啟動系所主管遴選事宜。 
三、 傳播系簡妙如教授因主任任期屆滿，傳播系主任一職依 2 次遴選

會議及 109 年 5 月 26 日簽奉校長核示，聘任唐士哲教授擔任之。 
四、 認知科學學位學程兼任主管遴選事宜，依 2 次遴選會議，並由 109

年 9 月人事室製發聘書，由襲充文教授擔任之。 
決    定：洽悉。  

 
報告事項二 

案    由：本院主管會議紀錄(108 學年第 3 次至 109 學年第 2 次)，提請報

告。 
說    明： 

一、 109 年 4 月 20 日 108 學年第 3 次主管會議紀錄如附件一，詳第 2-
4 頁。 

二、 109 年 5 月 11 日 108 學年第 4 次主管會議紀錄如附件二，詳第 5-
7 頁。 

三、 109 年 6 月 15 日 108 學年第 5 次主管會議紀錄如附件三，詳第 8-
10 頁。 

四、 109 年 8 月 12 日 109 學年第 1 次主管會議紀錄如附件四，詳第

11-12 頁。 
五、 109 年 10 月 19 日 109 學年第 2 次主管會議紀錄如附件五，詳第

13-15 頁。 
決    定：備查。 

 
報告事項三 

案    由：有關本院一館東側公共廁所整修案，提請報告。 
說    明： 

一、 院一館設立至今已逾 30 年歷史，因建築結構老化，維護修繕公共

廁所頻率增加，除設備及管線老舊問題外，時有天花板、排水管

漏水、排糞管阻塞不順暢，通風不良致異味孳生等情形，造成教

職員工生長久不便、有外賓來訪時更影響觀瞻。 
二、 為改善衛生條件，打造更完善的如廁空間，院辦公室於今年年初

與總務處召開多次會議協商，並協同社福、心理、勞工系所同仁

參與改建設計、選樣、選色及工程檢視等作業，今年 11 月完成東

側三、四、五樓女廁及管線改建，檢附改建後照片供參如附件六，



詳第 16-18 頁。 
三、 明年俟工程預算到位後，將整修東棟二至五樓男廁及東棟二樓女

廁，檢附規劃書如附件七，詳第 19-26 頁。 
決    定：洽悉。  

 

報告事項四 

案    由：本院「校內品質保證認可」辦理事宜，提請報告。 
說    明： 

一、 本院於 109 年 7 月 8 日召開第一次院級自評執行委員會議，討論

提交書審委員名單事宜，並就受訪單位受評指標與提交資料準備

工作事宜交換意見。 
二、 本院籌組自評執行委員會簽陳，業於 109 年 7 月 20 日獲校長核

定。 
三、 109 年 7 月 20 日校長核示本校以校務基金，補助各自評受訪單位

經費 24,919 元。 
四、 本院於 109 年 8 月 12 日召開第二次院級自評執行委員會議，審

議本院受訪單位提交書審委員、高評中心實地訪視委員推薦名單、

高評中心實地訪視委員不合適名單事宜。 
五、 原訂於 10 月底召開之第三次院級自評執行委員會議，因 109 年 9

月 14日張文恭副校長召集本校 110年系所保證認可執行委員會，

會議決議：院級執行委員會對於自評報告初稿審議工作，不強制

召開會議。院長為使大家有更充裕作業時間，取消召開院自評執

行委員會第 3 次會議。 
六、 院辦公室於 109 年 10 月 30 日將本院受訪單位書面報告書送至副

校長室。 
七、 依 109 年 11 月 10 日副教長室電子郵件及本校委託辦理 110 年系

所品質保證認可作業時程。本院將於 109 年 12 月 14 日召開第三

次院級自評執行委員會議，討論本院各受訪單位提交書面報告之

相關書審委員意見，及研議相關回應方式。 
八、 依品保作業時程表，各受訪單位 110 年 1 月 31 日前應增加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資料並完成自評報告定稿，暫訂 110 年元月 20 或

27 日召開第四次院級自評執行委員會議，以審議本院各受訪單位

修訂後的自評報告內容。 
決    定：洽悉。  

 
報告事項五 

案    由：有關本院辦理 110 學年度（110 年 8 月 1 日生效）教師申請升等案

之相關作業事宜，提請報告。 
說    明： 



一、 本校人事室 109 年 10 月 19 中正人字第 1090008493 號函文說明

一：依聘任升等辦法第 22 條規定，110 學年申請升等之教師應於

109 年 12 月底前向所屬系（所、中心）提出升等申請。 
二、 依聘任升等辦法第 22 條之規定，本校教師升等案件於每年 12 月

底前，由各級教師親向所屬系（所、中心）申請升等，逾期不予

受理。 
三、 本院業於 109 年 11 月 11 日辦理「升等教師座談會」，向申請人

及教師說明升等相關法令規定、作業程序、應繳交資料及相關注

意事項。 
四、 本院配合多元升等推動，於辦理 108 學年升等時，配合多元升等

申請人除了學術研究項之外，另增加研發成果項(產學應用研究、

教學實務研究、藝術作品成就)，本院己有一位教師以藝術作品成

就通過升等申請。升等申請人於 A2 研究成績、教學成績、服務

及輔導成績之採計以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至升等生效前 1
日止（含），採計其中 5 年之最高成績。 

五、 教師升等法規及表格，業已附掛於本院網頁供教師及同仁查閱及

下載。 
決    定：洽悉。  

 
伍、 提案討論 

提案討論一 

提案單位：政治系 

案    由：有關院級公共政策及管理研究中心存廢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本院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與管理要點第七條條文(如附件九，詳第

28 頁)：「各研究中心若無存續必要、未能在三至六年內發揮功能

或近三年執行計畫總金額未達新台幣 50 萬元以上者，經系（所）

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提送研究發展處研究中心審議小組會

議備查後予以裁撤。」。 
二、 公共政策及管理研究中心於本會 108 學年第 3 次會議未提交近三

年工作成果報告。原中心主任廖坤榮教授業於 109 年 7 月 31 日

退休，政治系內未有教師願意承接，經政治系 109 年 10 月 3 日

第 251 次系務會議討論事項一決議：向社科院提出廢止申請，檢

附紀錄摘錄(如附件十，詳第 29 頁)。 
三、 依本校院級研究中心設置要點(如附件八，詳第 27 頁)第七條條文

規範，本案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後，提送研究發展處研究發展委

員會議備查。 

決    議：同意裁撤。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3時。  


